
李瑞丽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张 秀 荣 诉

你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
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公
告 送 达 本 院（2023）冀 0427 民
初 41 号 民 事 裁 定 书 ，限 你 自
本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
领取裁定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
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磁县人民法院

石家庄雲桥轻彩钢板销售有
限公司：
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白 国 平 诉
被告石家庄雲桥轻彩钢板销
售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
案，已经审理终结，现依法向
你 公 告 送 达（2022）冀 0102 民
初 6818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发
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天即
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
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，向
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
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广州市房贝贝网络技术有限
公司、广州市房掌柜网络技术
有限公司石家庄分公司：
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河 北 悠 嵌
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诉广州市
房贝贝网络技术有限公司、广
州市房掌柜网络技术有限公
司石家庄分公司服务合同纠
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
应 诉 通 知 书 、权 利 义 务 告 知
书 、举 证 通 知 书 、起 诉 状 副
本、证据及开庭传票。自本公
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
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
的 期 限 为 送 达 期 满 后 15 日
内。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
次 日 上 午 9 时（遇 节 假 日 顺
延）在本院诉讼服务中心第三
审判庭开庭审理，逾期本院将
依法缺席审判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刘志阳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赵 志 刚 诉

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，现
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
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开
庭传票、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
通知书。自公告发出之日起，
经 过 30 日 ，即 为 送 达 。 提 出
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
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。并
定 于 举 证 期 限 届 满 后 的 第 3
日上午 9 时（遇法定节假日顺
延）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，逾
期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定州市人民法院

刘志阳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赵 志 刚 诉

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现向你
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
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开庭传
票、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
书。自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
30 日 ，即 为 送 达 。 提 出 答 辩
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
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。并定于
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上
午 9 时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）
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，逾期将
依法缺席裁判。

定州市人民法院

唐山市丰润区小张各庄镇人
民政府、张印元、唐山德瑞丰
科技有限公司及相关权利人：

张树理申请执行张印元、
唐山德瑞丰科技有限公司借
款纠纷一案，本院以(2020)冀
02 执 5654 号 及 (2020) 冀 02 执
5654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首先
查封了被执行人张印元租赁
的丰润区小张各庄镇人民政
府 所 属 26.2 亩 土 地 使 用 权 及
地上附着物，并于 2023 年 2 月
24 日 作 出 (2020) 冀 02 执 5654
号之二执行裁定书，裁定：评
估、拍卖被执行人张印元租赁
的丰润区小张各庄镇人民政
府所属 26.2 亩土地【东至原镇
敬老院含猪场部分土地，西至
南青坨村耕地，南至通乡路，
北 至 良 种 场 耕 地（奶 牛 养 殖
场）】的 使 用 权 及 地 上 附 着
物 。 并 分 别 于 2023 年 1 月 3
日、2023 年 3 月 9 日张贴了预
处置公告和拍卖公告。

现 向 唐 山 市 丰 润 区 小 张
各庄镇人民政府、张印元、唐
山德瑞丰科技有限公司及相
关权利人公告送达(2020)冀 02
执 5654 号、之一、之二执行裁
定 书 及 预 处 置 公 告 、拍 卖 公
告 。 自 发 公 告 之 日 起 ，经 过
30 日即视为送达。
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

戎 志 仙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失，证号为 106217，特此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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遗 失 声 明


